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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 州 市 教 育 局 文 件

泉教安〔2018〕29号 

 
 

泉州市教育局关于组织开展第三届全市学生

“学宪法讲宪法”活动的通知 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，开发区社会事业局、台商投资区教育文

体旅游局，市属（直）各学校： 

为落实中央关于深入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宪法的有关精神，

在教育系统率先升华尊崇宪法的意识、掀起学习宪法的热潮、践

行研究宪法的成果、养成遵守宪法的行为、落实维护宪法的责任、

显现运用宪法的效果，引导青少年自觉成为宪法的忠实崇尚者、

自觉遵守者、坚定捍卫者，根据《福建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组织

开展第三届全省学生“学宪法讲宪法”活动的通知》（闽教办法

〔2018〕1 号）和《福建省教育厅办公室转发省依法治省领导小

组办公室关于深入学习宣传<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>的通知 》要

求，现就组织开展第三届全市学生“学宪法讲宪法”活动有关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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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知如下。 

一、活动主题 

尊崇宪法、学习宪法、遵守宪法、维护宪法、运用宪法。 

二、活动安排 

（一）广泛深入开展宪法学习 

各地各校要突出宪法学习宣传这一主题，特别是围绕此次宪

法修正案，广泛动员、精心组织，把宪法学习教育活动引向深入。

集中开展读宪法原文活动，原原本本学，使青少年学懂弄通、学

深悟透。将宪法教育有机融入升旗仪式、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、

主题班会、社团活动等，大力培育校园宪法文化。在研学实践教

育、社会实践、志愿服务中增加宪法教育内容，在青少年法治教

育基地中专门开辟宪法主题区、宪法馆，增强宪法体验。引导学

生登录“教育部全国青少年普法网”（www.qspfw.edu.cn）开展

宪法学习活动。普法网将邀请宪法学专家集中录制100个宪法教

育视频，积极参与学习的学生将被授予“宪法小卫士”称号并点亮

“小火炬”。普法网将制作“宪法小卫士”网络火炬传递地图，对全

国学生参与宪法学习情况进行全面及时的展示。 

（二）征集优秀宪法教育课件 

面向广大教师、高校学生征集宪法教育课件，丰富中小学宪

法教育资源，提高教师开展宪法教育的积极性。作品主要包括适

用于中小学宪法教育教学的微课程、课堂教学视频及配套课件、

教案等，分为小学低年级组（1-2年级）、小学高年级组（3-6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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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）、初中组、高中组（含中职）四个组别，征集时间为2018年

5月15日至10月12日。作品通过普法网上传，通过审核后将在普

法网上集中展示并参与评奖。具体要求详见普法网公布的实施细

则。 

（三）扎实办好学生“学宪法讲宪法”比赛 

在宪法学习的基础上，各地各校可以根据实际，自行组织开

展主题演讲、知识竞答、主题辩论等多种形式讲宪法活动。在各

地各校层层遴选基础上，由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按小学、初中、

高中三个组别各推荐1名优秀学生参加市级遴选；各高校、中小

学分别推荐1名优秀学生参加市级遴选。所有被推荐的选手均需

附上时长不超过6分钟的演讲视频，相关材料请于2018年9月3日

下班前发送至电子邮箱zhifake2015@163.com。我局将组织专家

对参赛选手进行市级遴选，并向省教育厅推荐优秀学生参加省级

比赛。 

（四）组织国家宪法日“宪法晨读”活动 

2018年12月，结合第五个国家宪法日暨教育系统宪法学习周

活动，教育部将继续组织开展全国中小学生“宪法晨读”活动，通

过营造仪式感，让学生感受宪法的尊严。活动将由教育部部长或

副部长领读宪法部分章节，现场和通过网络直播同步参与的千万

师生共同诵读。今年“学宪法讲宪法”活动中涌现出的优秀学生将

进行现场展演，并通过网络向全国直播。届时，我市将设分会场，

请各地各校及时连线，积极参与国家宪法日“宪法晨读”活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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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把握正确方向。要组织引导广大师生深入学习领会我

国宪法的重大意义、基本内容和主要精神，特别是准确领会把握

宪法修正案的核心要义和精神实质，把宪法学习教育与党史国史

教育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机活力和辉煌成就、新时代治国理

政的伟大实践结合起来，引导广大师生深刻理解宪法确立的国家

指导思想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，国家根本任务、发展道路、

奋斗目标等，进一步强化“四个意识”，坚定“四个自信”。 

（二）抓好组织实施。各地各校要高度重视活动的组织管理，

结合实际抓紧制定活动方案，尽快部署实施，让各地各校及时了

解并广泛参与本次活动。各地各校要公开公平公正地把最优秀的

选手推荐上来，争取在全省全国赛出好成绩。 

（三）注重活动实效。各地各校要切实扩大活动参与面，重

在参与，组织吸引青少年学生有效开展宪法学习，着力保证宪法

教育全覆盖见实效。要创新形式，把宏大叙事与具象表达结合起

来，使得宪法真正走入广大师生的日常生活，让“每一天都是宪

法日”。各地要注重与法院、检察院等部门加强合作，形成齐抓

共管的良好格局。 

（四）加强宣传引导。各地各校要采取多种方式，及时做好

宪法学习教育的经验做法总结和报道，扩大活动影响。活动期间，

普法网将开通专门新闻通道，各地各校可自行上传新闻，进行全

面动态展示，形成良好舆论氛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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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电话： 

普法网：活动统筹，010–88819626；用户支持，010–88819614；

新闻报送，010–88819615； 

教育部全国教育普法领导小组办公室（政策法规司）：

010-66097283。 

如有未尽事宜，请与市教育局学校安全工作科联系。联系人：

张良城，电话：22782905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泉州市教育局 

  2018年 6月 4日 

  

 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 抄送：省教育厅，市依法治市办、市司法局。   

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6月 4日印发 


